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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80_E7_AB_A0_E7_c30_201722.htm 本节的重点：1、 

理解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程序；2、 区别《入境货物通关单

》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六一“工作模式：一次

报检、一次抽（采）样，一次检验检疫、一次卫生除害处理

、一次计收费、一次发证放行。三电工程包括：“电子申报

、电子监管、电子通关”。 一、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工作程

序 （一）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一般工作程序： 1、报检后先

放行通关，再进行检验检疫（以法定检验检疫货物为例）。 

（1）法定检验检疫入境货物的货主或其代理人首先向卸货口

岸或到达站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报检； （2）提供有

关的随附单证资料（发票、装箱单、提货单据等）。 （3）

检验检疫机构审核合格后受理报检并计收费计收费； （4）

对来自疫区的、可能传播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或夹带有害物

质的入境货物交通工具或运输包装实施必要的检疫、消毒、

卫生除害处理后，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供

报检人办理海关的通关手续； （5）货物通关后，入境货物

的货主或其代理人需在检验检疫机构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指

定的检验检疫机构联系对货物实施检验检疫。未经检验检疫

的，不准销售使用。 （6）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入境货物签发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放行，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货物

签发《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无法处理或处理后仍不合格

的，做退运或销毁处理。需要索赔的签发检验检疫证书。 2

、特殊货物，例如：对于入境的废物和活动物。按规定检验



检疫机构要先进行部分或全部项目的检验检疫，合格以后才

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 3、最终目的地不在进境检验检

疫管辖区内的货物，可以在货物通关后调往目的地检验检疫

机构进行检验检疫。规定在口岸实施检验检疫的货物除外。

（二）出境货物的检验检疫一般工作程序： 1、报检后，先

检验检疫，后通关放行。在报关时提供报关地检验检疫机构

签发的《出境货物通关单》。 2、产地与报关地不一致时，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完成检验检疫后，在符合要求的时限内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查验换证出具《出境货物通关单》。 二、出

入境集装箱、交通工具、人员的检验检疫工作程序 （一）出

入境集装箱 1、进境集装箱的报检人应在办理报关前，向进

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装载法定检验货物的进境集装箱

与进境货物一次报检、一次签证放行，海关凭《入境货物通

关单》放行。载非法定检验货物的进境集装箱，海关凭《集

装箱检验检疫结果单》放行 2、出境集装箱的报检人应在装

货前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凭启运

地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检验检疫证单验证放行。在口岸拼装

的集装箱，由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出证放

行。 （二）出入境交通工具和人员 1、入境交通工具和人员

，在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地点接受检疫。除引航员外，

未经检验检疫许可，任何人不得上下交通工具，不准装卸行

李、货物、邮包等物品。 2、出境交通工具和人员，必须在

最后离开的国境口岸接受检疫。 三、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流

程 1、报检/申报 → 计/收费 → 抽样/采样 → 检验检疫 → 卫生

除害处理 → 签证放行。 2、入境货物实施“先通关、后放行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